文件依据
1.《关于规范公益性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津人社局发〔2014〕80号）

2.《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天津市鼓励企业吸纳就业社保补贴和岗位补贴管理办法>的通知》（津人社局发〔2024〕18号）

    3.《天津市进一步促进2020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若干措施》的通知（津就组字〔2020〕2号）

4.《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关于遴选社区服务型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有关问题的通知》（津人社办发〔2020〕80号）

   5.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有关工作的通知（津人社办发〔2024〕50

号）

6.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关于做好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津人社办发〔2024〕34号)
7.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办法》的通知（津人社局发〔2024〕17号）
8.《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市教委关于印发<天津市就业见习管理办法>的通知》（津人社局发〔2024〕19号）

9.《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市医保局市税务局关于完善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津人社办发［2024］60号）
